
東海附幼延長照顧相關實施辦法 

  依據 113年 3月 1日新竹縣政府頒佈之「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實施要點」，東海

附幼於 3月 6日(三)召開臨時園務會議，邀請各班 3位班級代表，共同開會討論決議「東海

附幼延長照顧服務 家長逾時接送辦法」，決議要點與具體實施辦法共五點，請家長務必詳閱

與遵守。 

 

一、時間認定：本園延長照顧服務時間，平日 16:00~18:00、寒暑假 08:00~16:00，家長如

逾時照顧服務時間未接回幼兒，以逾時論。 

二、次數認定：每期延長照顧服務區間內，如超過 3次家長逾時未接回幼生，則取消當期以

及下期延長照顧服務的參加資格。 

三、留存相關紀錄：逾期接送時，需請家長依時收費與簽名，留存相關紀錄作為措施執行之

依據。 

四、逾時費金額計算方式：每半小時收費 50元，不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算，所收費用納入

延長照顧服務相關費用支用。 

五、教保機構之職責：教保服務機構應通知家長或其指定之人；無法通知或經通知而未接回

幼 兒時，教保服務機構仍善盡照顧幼兒責任。必要時，應先予瞭解有無違反 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四條所指兒童及少年 保護或高風險家庭等情

事，再依法通報當地社政主管機關；若有涉及刑法 遺棄罪或失蹤人口等情事時，應併

通報當地警察機關。 

 

 

  本辦法已於 113年 3月 15日(五)公告幼兒園所有家長知悉，並於 113年 3月 18日(一)開

始實施。 

 

收費依據 113年 3月 1日新竹縣政府頒佈之「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實施要點」，除了參加整

個月參加者收費金額為 2000元之外，其餘如下： 

 


